附件9
佳木斯市郊区商务和经济合作促进局

2015年度部门决算公开文字说明
一、部门（单位）概况。

（一）主要职能。

(一)贯彻执行国家和省、市有关招商引资和经济合作的法律、法规及方针政策，研究拟定全市招商引资及经济协作的政策、措施和建议并组织实施。

(二)统筹协调全区招商引资和经济协作工作并督促检查，研究拟定招商引资和经济协作的中长期规划和年度目标并组织实施。

(三)提出全区大型招商引资活动的方案，负责全区性招商引资活动的联络、协调、服务和审批工作；承办国内外经济合作代表团来访的联络、协调和接待工作，组织我区有关部门和地区参加洽谈活动；承办区人民政府招商引资代表团出访组团、联络、洽谈等有关工作。   

(四)负责全区招商引资项目库的建立、维护和管理；负责招    商及协作项目的收集、整理、筛选、编印和信息发布；参与招商引资和经济协作重点项目的评估、推介、洽谈和协调工作。

(五)、负责建立全区招商引资及经济协作信息网络，加强与国内外的信息交流，掌握招商引资和经济协作动态，向市委、市人民政府提供招商引资和经济协作的决策依据。

（六）督促检查全区各部门改善投资环境，简化办事手续；提高办事效率情况；协调解决来遵投资者反映的问题和意见。配合、协助有关部门做好引进外资项目的审批、管理和服务工作。负责“外来投资者服务投诉中心”的日常工作；为外来投资者提供优质、规范、便捷的服务，依法保护外来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二）机构设置。

（三）人员构成

二、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2015年度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财政拨款收入122.72万元，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85.51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35.76万元。

（二）2015年度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三）2015年度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四）2015年度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五）2015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六）2015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七）2015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1.“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预算执行情况说明。
无
要求：应对“三公”经费支出总额及分项数额与年初预算数、上年决算数进行对比，说明增减变动原因。                                                  

2.“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说明。
（1）因公出国（境）费支出。

要求：同时细化说明因公出国（境）团组数及人数。

（2）公务用车购置支出。
要求：同时细化说明公务用车购置数。

（3）公务用车运行支出。
要求：同时细化说明公务用车保有量及运行费。

（4）公务接待费支出。
要求：同时细化说明国内、国外公务接待的批次、人数等变化情况

（八）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

要求：各单位应按照如下格式做出说明：2015年本部门机关运行经费支出122.72万元（与部门决算中行政单位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事业单位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中公用经费之和保持一致），比2014年减少59.69万元，降低32.72%。主要原因是：最大限度减少差旅费、招待费等支出（具体增减原因由部门根据实际情况填列）。机关运行经费支出口径应在专业名词解释中予以说明。

（九）政府采购支出情况说明。

无

（十）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说明。
无。

三、专业名词解释。

要求：各单位应当按照部门预算管理要求，参照公开报表进行专业名词解释。

